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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关于研究生参加 
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的规定 

 
为简化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的审批

流程、提升效率，研究生院根据各培养单位在校全日制研究

生规模，将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

经费划拨到各培养单位统筹安排。为保障专项经费使用效益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规定如下：  

一、资助对象及条件 

1. 资助对象 

本计划资助在校（不含在国、境外留学研究生）全日制

优秀研究生，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（含硕博连读生），同时接

受符合申请条件的优秀硕士研究生的申请。 

2. 申请条件 

（1）以中山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第一作者或者第二

作者（第一作者须为导师）的学术论文被高水平国际学术会

议接收。 

（2）获会议主办方的正式录用通知或邀请函，并应邀作

论文口头报告。 

二、资助范围 

经费主要用于受资助人线下参加 A 类学术会议期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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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费、会议注册费、签证费等。超出学校资助的部分，请

导师予以配套资助，或参会人自理。参会完成任务后申请人

凭支出票据向培养单位申请结项并进行报销，最终的资助金

额以学院统筹审批确定的额度为准。具体资助范围和限制条

件如下： 

1. 资助范围：参考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会议清单（见附

件 2），并且为线下参加会议的方式。 

2. 资助额度：一般资助额度不超过 4000 元每人次，团

队最高资助额度见表 1。如获得最佳论文奖、最佳论文提名

奖，资助额度参照学校资助额度上限（见附件 6）。资助实行

“先到先得”原则，经费使用完毕即止，最终实际资助金额，

由学院根据学校年度下拨经费总额及当年资助支出情况综

合核定。 

团队研究生人数 最高资助额度（元） 

≥80 10000 

50-80（不含 80） 8000 

30-50（不含 50） 6000 

10-30（不含 30） 4000 

＜10 2000 

表 1 

3. 限制条件：自本规定正式施行之日起，每位学生于在

校就读期间，仅能申请一次学校提供的该项资助。 



3 

 

三、申请与审批程序 

1. 申请人须提前 45 天在中山大学网上办事大厅平台

（USC 系统）提交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申请。  

申请人在 USC 上申请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时，如申请研

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，须填写电子与通信工

程学院专项资助经费项目号信息（见附件 1，经费号：76150-

12251000，经费负责人：陈曾平），由学院予以审批。申请时

提交的邀请函须为论文录用函或会议邀请函（内容中含申请

人姓名、单位、论文题目、参会形式等重要信息，请参照附

件 3 中邀请函格式准备）。 

2. 出国（境）申报获得批准后，可按照申报计划安排参

会事宜。 

3. 参会回国（境）后，申请人须在一周内在 USC 上提

交回国（境）返校申请。返校审批通过后，申请人在三周内

联系学院负责该专项经费报销事宜的老师，按学院要求的流

程完成结项和报销。报销所需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填写并打印“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经

费资助申请和结项表”（附件 4）； 

（2）USC 上下载打印的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临时出国

（境）申报表和中山大学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批件（如无此

批件则无需提供）； 

（3）会议发表论文全文或摘要（须含作者信息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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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会证明材料，如参会现场作口头报告时的照片、

与展板的合影等黑白打印材料； 

（5）如获最佳论文奖或最佳论文提名奖的，需附上相关

佐证材料； 

（6）复印护照首页以及中国海关出入国（境）日期的盖

章页（或支付宝链接程序上下载的出入境记录文件。网络在

线会议不用提供）复印件； 

（7）参会实际支出证明材料（如机票往返价格单、注册

费、住宿费等费用等票据的复印件）。 

上述纸质材料检查无误后，提交学院审核（需含导师、

2 位专家审核签字）。参会报销材料须由团队负责人签字同意，

报学院教学事务办公室登记备案后，再按财务处的要求完成

报销手续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1. 无论研究生是否需要申请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

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出访，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学

术会议都需要提前 45 天在 USC 上填写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

申报表。申请人在 USC 上申请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时，如不

符合申请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的，请选择

“不需要”。 

2. 请申请人在申请前仔细阅读本通知，并参照附件 4 格

式要求准备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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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导师应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申请人在

USC 系统中填报研究生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申请时，如申请

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，项目经费来源除填

写学院的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专项经费信息外，经导师

同意后，须填写导师配套经费号信息，以便实际支出超出学

校资助额度时，由导师经费予以支持。 

4. 申请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，按时参会

并完成学术交流任务。 

5. 本细则由本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202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经费号信息-

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

      2. 2025 年国（境）外（不含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）

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清单 

3.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申

请材料模板 

4.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经费资助申

请和结项表（2025 年修订） 

5.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 

6.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经费额

度（获最佳论文奖或提名奖的可参考） 


